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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宁经信技改发﹝2017﹞355 号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编报 2018 年自治区重点工业项目的通知

五市工信局，宁东、银川经开区管委会经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 宁夏行动纲要》

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工

业项目，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高工业投资质量和效益，同时，

作为明年各项政策和资金支持的依据。我委决定开展 2018 年自治

区重点工业项目编报工作，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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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绕《中国制造 2025 宁夏行动纲要》。重点是高端装

备、智能制造、军民融合、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与信

息安全、信息化与大数据、医药产业及汽车产业等创新发展和产

业化项目。

（二）围绕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重点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提升、工业绿色发展、大企业大集团核心竞争力培育、产业技术

研究与开发、农产品深加工、轻工纺织行业品牌培育和品质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能力提升等项目。

（三）围绕产业园区发展。重点是特色产业园区、创新创业

载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

（四）围绕新兴产业及高端成长型产业。重点是关键核心技

术产业化、重点产品规模化、重大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等项目。

（五）其他符合国家和自治区鼓励发展的项目。

二、编报内容

（一）自治区 2017 年建成投产 2018 年发挥效益的重点工业

项目(附件 1)；

（二）自治区 2018 年拟投产的重点工业项目(附件 2)；

（三）自治区 2018 年新开工、续建重点工业项目(附件 3，

不含附件 2 里 2018 年拟投产项目)；

（四）自治区 2018 年谋划储备重点工业项目(附件 4)。

三、编报条件



- 3 -

（一）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

（二）项目总投资在 1000 万元以上；

（三）新建项目前期手续完备，2018 年里确保能够开工建设；

（四）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已签订投资协

议，正在办理前期手续。

四、编报要求

（一）重点工业项目编报工作是落实抓项目、促投资、稳增

长的重要举措，也是申报 2018 年国家和自治区各类专项资金的重

要依据，请各地工信部门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认真组织企

业填报，确保项目应报尽报，内容数据准确规范。

（二）我委每季度组织召开工业（技改）投资调度会，及时

掌握项目建设和投资完成情况。请各地工信部门要加强辖区内重

点工业项目的调度管理，深入企业和建设现场，了解项目征地、

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等最新动态，并对新落地和已入库但年内确

定无法开工的项目进行调整补充，每月 5 日前将项目投资额变化、

投产运行、存在问题和调整补充等情况梳理汇总后报委技术改造

投资处。

（三）请各地工信部门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前，将正式文件

及电子版报送自治区经信委技术改造投资处，并通过自治区经信

委门户网站登录宁夏工业大数据平台进行在线填报。

联系人：张文会、董云峰，电话：0951－603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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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373661152@qq.com

附件：1.自治区 2017 年建成投产 2018 年发挥效益重点项目

汇总表

2.自治区 2018 年拟投产重点工业项目汇总表

3.自治区 2018 年重点工业项目汇总表

4.自治区 2018 年谋划重点工业项目汇总表

5.各地工信部门项目管理人员联系表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mailto:174657541@qq.com

